
　   　學年度淡江大學專任教師評鑑作業

免評鑑申請書

      學院(處)          系(所、組、中心) 姓名         　職稱        
(人員代號：       )，符合本校教師評鑑法第2條以下規定之一，請檢附自行舉證資料，申請免予評鑑。
□ 1.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 2.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擔任國家講座者。
□ 3.曾獲頒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者。
4.本校講座教授、研究教授或特聘教授。
5.聘期內曾獲教學特優教師者。
□ 6.聘期內曾擔任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各學門召集人者。(檢附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函)
□ 7.聘期內曾兼任主管職位且教學評量每科均在四點五以上者。(檢附評鑑週期之教學評量資料)
8.下學年退休(含屆齡退休申請延長服務)或離職者不評。
· 9.聘期內借調、留職停薪、留職留薪超過一年者。
· 10.聘期內懷孕分娩者。(檢附懷孕分娩相關證明文件)
□ 11.1.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計畫累計12次以上，且於聘期內有持續執行者及教學評量每科均在4.8以上者。
(檢附本校國科會計畫案歷年執行證明文件及評鑑週期之教學評量資料)
□ 11.2.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累計4次以上，且於聘期內有持續執行者（不含共同主持人）及教學評量每科均在4.8以上者。
(檢附本校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歷年執行證明文件及評鑑週期之教學評量)
□ 11.3執行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研究計畫累計4年以上，且於聘期內有持續執行者（不含協同主持人）及教學評量每科均在4.8以上者。
(檢附本校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研究計畫歷年執行證明文件及評鑑週期之教學評量)
註：符合上述第4、5、8點且應受評鑑教師總表已有紀錄者免填本表及免檢附佐證資料。

申請免評鑑教師簽名：                            年   月   日

二級教評會召集人：                      一級教評會召集人：                  


人資處檢核：                  


校教師評審會終評結果：  □  同意免評鑑    □ 不通過免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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